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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
关于开展森林防火工作人员  

学历提升工作的通知 

  

各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（林业局）,各县（区）林业局,省直林局： 

为充实森林防火专业力量，加强森林防火队伍专业建设，

提升我省林草行业森林防火队伍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，科学、

安全、高效的开展森林火灾预防扑救工作。决定从 2019 年开

始依托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优质教育资源，面向省直林区和

各市、县（区）开展全省森林防火工作人员学历提升工作，现

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养工作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培养目标 

提升基层林草行业从事森林防火工作人员学历和整体素

质，增强森林防火人员的工作能力。 

（二）培养专业、学历层次与学制 

招生专业为森林防火指挥与通讯，学历层次为专科，学制

三年。经考核成绩合格，颁发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（专科）毕

业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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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培养方式 

采取送教进林局、送教进林场模式，在有教学、实训条件

的省直林局和市、县（区）实地组织教学，通过半工半读、工

学结合、弹性学制和灵活多元教学模式完成教学任务，做到学

习、工作两不误。 

（四）招生对象 

凡户籍在山西省的高级中等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

我省林草行业中从事森林防火工作的人员均可报名。 

（五）报名、考试和录取办法 

 报名、考试和录取工作在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省林草

局统一领导下，按照山西省高职扩招招生政策执行，考录具体

工作由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负责组织实施。 

 （六）学费、助学金及其他待遇 

每年学费 4000元/人，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对该专业学

员予以助学金：每学年 2000-4000 元/人。个人生活费、住宿

费等费用由学员自理。凡被录取的学生与其他在校生享有同等

待遇。 

（七）职业资格证书 

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负责组织学生参加森林消防员职

业资格中级及以上考试，考核合格发放相关证书。 

二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。面向森林消防人员学历提升

是推进山西林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支撑，是提升基层林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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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人员，统筹地方林业人才储备，提高林业职业教育生源和

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举措，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精心安排，

抓好落实。 

（二）积极支持，密切配合。各地各单位要积极配合山西

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做好招生宣传工作，将开展森林消防工作人

员学历提升的相关信息告知适学人员。对参加提升的职工，要

积极支持，做好学费资助工作，跟踪了解其学习状况。 

（三）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要严格按照省林草局、省教育

厅的有关要求，组织好教育教学工作，培养优秀、合格的森林

防火专业技术人才。 

联 系 人：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人事教育处   冯晋 

联系电话：0351-4060263 

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    蔡捷 

联系电话：0351-3439193   13038004200 

电子邮箱：sxlyzsjyc@163.com 

  

附件：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森林防火指挥与通 

讯专业报名表 

 

 

 

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

2019 年 9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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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山西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
2019 年森林防火指挥与通讯专业报名表 

姓  名  考生号  性别  

照 

片 

出生年月  政治面貌  民族  

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

所在单位  

单位电话  

通讯地址  邮编  

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固定电话： 

学习和工作简历 

 

报考须知与承诺： 

 

1.本人具有高中学历（含普通

高中、中专、职高、技校毕业生），

户口所在地为山西，为林业基层森

林防火工作人员。 

2.本人保证提供的信息真实。 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

 

 

 

 

年  月  日 

报考者所在单位审核意见： 

 

该同志属于我单位在职

员工，户口所在地为山西，

具有高中学历或同等学力，

同意报考。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（签盖单位公章） 

 

 

年  月  日 

报考者单位行政主管部门

（省直林局、市、县（区）

林业局）意见： 

 

该同志符合报考条

件，同意报考。 

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（签盖单位公章） 

 

 

年  月  日 

填表说明:1.本表一式四份,报考者所在单位、单位辖区县（市、区）林业局各一份，山西

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两份（邮寄或面交招生办公室）。2.所有信息在上交前必须认真核对，准确无

误，如因本人填写错误导致的资格审查不能通过等遗留问题，由报考者本人负责。3.报名手续

由报考者本人办理，不得委托他人代办。填写信息不实者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其录取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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